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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统一城乡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标准，促进城
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统
一。同时，健全以居住证为
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

教育入学政策，确保居住证
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
义务教育。

要加强对非全日制劳
动者的政策支持及合法权
益保障，取消涉及灵活就业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对经批

准占道经营的免征城市道
路占用费。

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
难以就业的困难人员，可通
过公益性岗位予以托底安
置，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
“清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我市要严格耕地用途
管控，规范流转土地管理，强化
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坚决遏制耕
地“非粮化”倾向，扛稳粮食安全
重任。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
食生产的实施意见》。

持续放宽落户郑州条件
全面取消省内其他城市户口迁移限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
悉，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
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涉及户口迁移、医保
费用异地结算、随迁子女入学等
内容。

《意见》中提出，我省
要坚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
目标及经济运行合理区间
的下限，将城镇新增就
业、调查失业率作为宏观
调控重要指标，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
度计划。

同时，我省在出台重大
产业、财税等政策及实施重
大项目、工程时，要充分评
估其对就业的影响，同等条
件下优先实施带动就业能
力强的项目。

我省要持续深入实施
科教兴豫战略、人才强省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
心建设，争取国家大科学中
心、综合性产业创新中心等
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和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在我省布局，
争创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区，建设中西部科技
创新高地。

优先实施带动就业能力强的项目

户籍制度方面，我省将
持续放宽郑州市落户条件，
全面取消其他城市户口迁
移限制。

医保方面，推进医疗、
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按照
国家部署稳妥有序推进门
诊费用异地直接结算。

档案服务方面，各级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不得
拒收符合存放政策以及按
照有关政策规定转来的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行政（工
资）介绍信、转正定级表、调
整改派手续等材料，不作为
档案转递时接收审核流动

人员人事档案的必备材
料。个人跨地区就业且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入职手续
后，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
用人单位和服务机构间可
直接办理档案转递手续。
同时，逐步实现档案转递线
上申请、异地通办。

人事档案转递逐步实现异地通办

我省将完善落实对到
县以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的高校毕业生高定工资政策
和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乡镇工作补贴政策。落实
县以下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职
员等级晋升制度。优化教
育、科技、医疗、农技等基层
一线事业单位中高级专业技
术岗位设置比例。

同时，加大对基层一线

人员奖励激励力度。对长
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人才，
加大爱岗敬业表现、实际工
作业绩、工作年限等评价权
重。坚持面向基层和经济
建设第一线开展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评选，提升基
层单位、一线岗位、技能人
才评先选优比例。落实科
研人员获得的职务科技成
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当年

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
受总量限制且不纳入总量
基数的政策。

此外，支持用人单位打
破学历、资历等限制，将工
资分配、薪酬增长与岗位价
值、技能素质、实绩贡献、创
新成果等因素挂钩，在落实
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
制度等方面对高技能人才
予以倾斜。

加大对基层一线人员奖励激励力度

健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

“爱耕地、广种粮、种好粮”

我市出台意见严控耕地用途

《意见》提出，要始
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
弦，把稳定粮食生产作
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前提，着力稳政策、
稳面积、稳产量，坚持耕
地管控、建设、激励多措
并举，不断巩固提升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切
实落实粮食生产工作责
任，确保基本农田面积
不减少、产能有提升、产
量不下降、共同维护好
国家粮食安全。

在严格耕地用途管

控方面，《意见》明确永
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
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
障小麦、玉米等作物的
种植面积。一般耕地应
主要用于粮食和油料、
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
料生产。严格控制耕地
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
类型农用地，禁止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
业以及挖塘养鱼、非法
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行
为，禁止闲置、荒芜永久
基本农田。

在规范流转土地管
理方面，建立健全工商
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
和项目审核制度，强化
租赁农地监测监管，对
工商资本违反相关产
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流
转耕地不种粮的“非粮
化”行为，一经发现坚
决予以纠正，并立即停
止其享受相关扶持政
策。鼓励和引导工商
资本到农村从事良种
繁育、粮食加工流通和
粮食生产专业化社会化
服务等。

同时，加强粮食生
产功能区监管，组织开
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

“回头看”，抓好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坚决遏
制耕地“非粮化”增量等
工作。强化粮食生产
政策支持，落实好产粮
大县奖励、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等政策，积极争
取国家对粮食主产区
利益补偿，着力保护和
调动地方各级政府耕
地保护、重农抓粮和农
民 务 农 种 粮 的 积 极
性。做好有关政策措
施和法律法规的宣传，
增强全社会“爱耕地、
广种粮、种好粮”的自
觉性，为防止耕地“非
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营造良好的氛围。

严控耕地转林地、园地

抓好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